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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日期：民國 96 年 09 月 06 日

案由摘要：興建垃圾場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96年度判字第 01601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原名溫奕龍)

            庚○○

            辛○○

            (原名張瑞玉)

            壬○○

            癸○○

            子○○

上列 11人共同訴訟代理人

            陳旻沂  律師

上訴人（原審被告）雲林縣政府

代  表  人  丑○○

上列當事人間因興建垃圾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94年 5月

31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2年度訴更字第 00035號判決，分別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理  由

一、雲林縣ＢＯＯ垃圾焚化廠開發單位達和焚化廠投標組合（領

    銜公司：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下同）90年 3月 6

    日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送請上訴人雲林縣政府（下稱雲林縣

    政府）審查，雲林縣政府於 90年 3月 26日請審查委員會辦理

    用地現場勘驗，同年 4月 2日及 4月 23日分別舉行環境影響說



    明書審查會，並於第二次審查會作成結論：不須進行第二階

    段環境影響評估工作，本案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開發單位應依 18項條件辦理。雲林縣政府嗣於 90年 5月 2日以

    （90）府環府字第 9036009874號公告「雲林縣ＢＯＯ垃圾焚

    化廠興建營運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上訴人甲○

    ○等 11人（下稱甲○○等 11人）不服，提起訴願，經遭決定

    駁回，遂合併向原審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 90年度訴字第 01

    869號、第 01904號裁定駁回，甲○○等 11人不服，提起抗告

    ，案經本院 92年度裁字第 00519號裁定，將原裁定廢棄，發

    回原審更為審理，嗣經原審 92年度訴更字第 00035號判決駁

    回甲○○等 11人之訴，且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0年 8月 7日（

    90）環署訴字第 0038295號、第 0000000號訴願決定及雲林縣

    政府 90年 5月 2日（90）府環府字第 9036009874號公告之行政

    處分違法後，兩造分別提起本件上訴。

二、本件上訴人甲○○等 11人主張：（一）從司法院釋字第 469

    號解釋揭示「法律規定之內容非僅屬授予國家機關推行公共

    事務之權限，而其目的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

    益．．．」等語意旨及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第 7

    至 13條等規定，甲○○等 11人基於憲法所保障之生存權、財

    產權及環境權等基本人權，以及環評法除實現公益，亦寓有

    保障當地居民之利益之規範目的地位，甲○○等 11人在法律

    上因之享有受保護之地位，自得享有環評法所保障之法益，

    當有權以其法律上利益受到原處分之侵害為由，提起本件訴

    訟。（二）雲林縣政府 90年 5月 2日（90）府環府字第 903600

    9874號公告之「雲林縣Ｂ○○垃圾焚化廠興建營運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違法應予撤銷：1、雲林縣政府該行

    政處分有規避環評法第 8條以下應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

    估之違法：依環評法第 7至 9條及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19條之規

    定可知，開發行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者，應繼續進行第

    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否則即係違法。本件雲林縣政府前述

    公告之審查結論，認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然審

    查結論通過審查所附之條件（負擔）揭載「垃圾車及垃圾運

    送車輛經過地區，應有適當對策包含興建在說明書已承諾之



    道路，並確保社區或校區等敏感地點之環境品質」、「戴奧

    辛等危害性污染物應確實做好防制措施並持續監測」、「開

    發單位應採先進之污染防制技術，以控制各種空氣污染物之

    濃度，使其符合環境品質標準」、「廠址廢水應確實回收，

    不能影響環境衛生及造成二次公害」、「本計畫開發單位應

    於施工前及運轉後針對鄰近村里完成健康風險評估」、「本

    案核准設立施工時，施工及營運期間均不可對鄰近農業環境

    產生不利之影響」等，應均符合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19條所指

    之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情形，否則雲林縣政府審查結論何須

    要求開發單位必須有該等負擔？2、雖是否進行第二階段環

    境影響評估由雲林縣政府認定，然其認定既係基於環評法之

    授權，而環評法第 8條、施行細則第 19條既已揭載對環境影

    響有重大影響之虞，應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雲林縣

    政府不依之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逕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顯然超越授權範圍而為裁量，係屬違法，是該審查結

    論應予撤銷，重為審查。3、雲林縣政府明知其所為之雲林

    縣ＢＯＯ垃圾焚化廠興建營運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審查通

    過，允許開發單位達和焚化廠投標組合為焚化廠之興建勢必

    造成開發場所當地居民甲○○等 11人之不利益，依行政程序

    法第 102條、第 105至 108條及環評法第 8條以下規定，應給予

    甲○○等 11人等陳述意見之機會，舉行聽證、斟酌聽證結果

    作成行政處分，雲林縣政府略而不為，逕作出不須進行第二

    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結論，已然違反前述法條揭示之行

    政程序參與原則而當然違法，自應予撤銷。（三）雲林縣政

    府對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所為審查結論，因事涉專業而享有

    判斷餘地，雖係由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所為之審查，涉

    及專業領域，惟此非謂其判斷得全不受司法審查，原審當有

    權據以審查其是否遵守相關之程序，或其判斷有無違法或顯

    然不當等判斷濫用情事，並非不能審查。又原處分具有多項

    違法及顯然不當之情形，原審自得予以撤銷。（四）雲林縣

    政府對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所為審查結論，有判斷濫用之情

    形，原處分因而具有重大瑕疵應予撤銷。系爭環境影響說明

    書（90年 8月定稿本）內容，具有下列重大瑕疵，不正確之



    內容之情形說明如後：1、依雲林縣地方環境保護計畫第 237

    頁，雲林縣對一般廢棄物之管理，亦大力推廣資源回收、成

    立聯合廢棄物處理中心，可合理認定雲林縣之家戶垃圾量亦

    反將逐年減少，雲林縣政府及開發單位於環境影響說明書中

    不僅非但未就垃圾處理採跨區轉運等替代方案加以評估，甚

    而隱匿、提供不實資訊予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致使環境影

    響評估委員會未能於本件審查充分斟酌相關之事項，甚至係

    基於不正確之事實關係作成錯誤決定，顯有判斷濫用之情形

    。2、臺灣省自來水公司籌建之林內淨水廠與林內焚化爐廠

    相距僅 1公里，其實施期程係自 90年至 94年（雲林縣政府於

    89年 12月 29日准予辦理分區及用地變更編定），然本案於 90

    年初方始進行本案之環境影響評估，由於康城工程顧問服務

    有限公司未確實函詢主管機關，致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未能

    考量其影響，為重大且無法補正之瑕疵，依「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4條第 1項環保主管機關收到說明書，

    應進行程序初步審查，確定其程序及書件內容是否符合相關

    規定；其未符者，環保主管機關得不予受理，並副知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但經主管機關同意限期補件者除外。本案環評

    報告既有前述書件內容瑕疵（不符合法定內容），環保主管

    機關即雲林縣政府於收到時，原應逕行不予受理或命其限期

    補件，惟竟容認由環評委員會審查通過，自屬其違法、不當

    甚明，且縱使事後再由雲林縣政府或自來水公司完成水源之

    環境影響評估，但既未經（且無法經）環評委員會審查，自

    仍為重大且無法補正之瑕疵。3、依本案環評報告第 6-33頁

    中指出本案計畫場址盛行北風，但空氣品質測站位置依報告

    中第 6-44頁標示，計畫場址上風處並無空氣品質測站，及開

    發單位所進行之二處空氣品質測站均位於下風處，顯未符合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之規定，其現況調查方

    式既顯有重大違誤，開發單位據以評估之環境影響說明，既

    自屬不適法亦顯不正確。而環評委員會既係基於不正確之事

    實而作判斷，自屬判斷濫用。4、「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

    作業準則」附表 6開發行為環境品質現況調查表中，生態之

    調查地點已有明確規定，其調查頻率為 6個月進行 2次，其目



    的即在於動植物生態環境係因季節性所調查之物種將有所不

    同。然依本案環評報告第 6-135頁中指出開發單位僅於 90年 1

    月份進行生態調查，顯未符合「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準則」之規定。又，由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6-138頁，開

    發單位調查時發現有農委會所列之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紅

    隼），但開發單位卻於報告書中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

    位限制調查表中，載明本計畫區「並無珍貴稀有之保育類野

    生動物」。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8條第 1項規定，保育類野

    生動物應予保育，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或為其他利

    用。然焚化爐之興建，顯將嚴重騷擾及破壞該珍貴稀有保育

    類野生動物之生存。5、本案計畫場址雖位於林內鄉，但其

    影響範圍涵蓋彰化二水鄉、南投竹山等地區，但民眾意見調

    查卻僅就雲林縣林內鄉，其調查範圍明顯不足，應依環境影

    響說明書第 4-4頁中，就本案 5公里範圍內之民眾進行問卷調

    查方屬適法。又系爭說明書本案附錄 11中所檢附之民意調查

    報告，其調查內容粗糙，推論顯然欠缺合理基礎，而不足採

    等語，求為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

三、上訴人雲林縣政府則主張：（一）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

    財產權，雖受憲法明文之保障，但甲○○等 11人仍應具體說

    明，其生存權及財產權，如何因原處分受到侵害，始足當之

    。但甲○○等 11人主張本件焚化爐之興建，因其產生之環境

    污染問題，勢必影響彼等身體健康、農作物收成及居住環境

    品質，侵害其生存權、財產權及環境權，顯係臆測其將來會

    因原處分受到生存權、財產權及環境污染之損害，並非其現

    在已受到原處分之侵害，依本院 59年判字第 211號判例意旨

    ，若恐將來有損害之發生而預行請求行政救濟，非法之所許

    。2、本件焚化爐之設置乃為處理民生垃圾及事業廢棄物，

    期能達成安定化、衛生化、減量化及資源化之處理目標，屬

    於公共利益之開發行為，甲○○等 11人不得主張其居住環境

    品質應受憲法之絕對保障，以免使一般人民日常生活所產生

    之垃圾因無適當場所處理，製造更嚴重之環境污染及衛生問

    題。（二）「雲林縣ＢＯＯ垃圾焚化廠興建營運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乃是根據該法規定，由環境評估審查委



    員會之委員本於專業而為獨立之審查。上開審查，依據本院

    61年判字第 520號判例，享有判斷之餘地，法院應尊重其判

    斷，僅能作有限度之審查；上開委員會之審查，涉及環境保

    護專門技術判斷問題，如其程序上並未違背本法相關規定，

    應不得指其審查結論違法或有瑕疵。（三）1、所謂「對環

    境有重大影響」之情形，在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19條雖有規定

    ，但何謂「有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

    環境涵容能力者」，此應屬不確定法律概念，當立法者用不

    確定法律概念時，即係授權行政機關，依其權責而為決定，

    依環評法第 3條及第 7條以下之規定，立法者將何者情形屬對

    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則是授權委員會作判斷，法院應只能對其判斷為程序上審查

    ，應不得對其專業判斷進行實質審查。2、依環評法施行細

    則第 43條之規定，審查結論本就可附帶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上開審查結論既屬「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則其附帶條件為何，依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43條之規定，

    委員會應為綜合評述；審查結論為「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既為法所允許，審查結論依環評法之規定，乃由委

    員會作成，並非由雲林縣政府認定，雲林縣政府對審查結論

    並無裁量權。3、委員會所作之審查結論，雖對開發單位及

    機關有拘束力，雲林縣政府不得另為與審查結論相左之決定

    。但上開審查結論，只是作為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

    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審查結論執行情形之依據，開發單

    位能否獲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開發行為之許可，仍需視其

    他條件有無通過審查而定，委員會審查結論「通過」或「有

    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只是條件之一，對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不會因開發單位「通過」或「有條件通過」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即需許可開發行為之拘束力。故上開審查結論「

    有條件通過開發」並不代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開發許可

    」，甲○○等 11人主張上開審查結論允許開發單位為焚化廠

    之興建，勢必造成開發場所當地居民的不利益，其主張顯然

    擴大審查結論之拘束力。（四）依環評法第 7條以下之規定

    觀之，主管機關係監督機關，並非決策機關，開發單位應否



    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應依審查結論而定，如認不須

    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經許可者，開發單位應舉行公

    開之說明會；如認應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

    位應於揭示期滿後，舉行公開說明會，當地居民如有意見者

    ，應於公開說明會後十五日內以書面向開發單位提出，故當

    地居民需於審查結論為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

    時，方有參加開發單位舉行之公開說明會並提出書面意見，

    及由居民代表參與界定評估範疇之請求權，但本件開發案審

    查結論並未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甲○○等 11人要求

    行使上開請求權，於法無據，其請求欠缺保護之必要。（五

    ）本件審查結論並無重大瑕疵：1、垃圾量之增減隨著人口

    、經濟、文化等社經發展而有變化，況且雲林縣目前大型開

    發案持續推動中，將帶動就業人口增加，在雲林縣由農業轉

    型為工業縣之同時，人口數必定增加，所以就長程計畫而言

    ，推估垃圾增加是合理。2、就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調查

    部分：（1）環保署已有公告劃定全台「飲用水水源水質保

    護區」，本區不包括在環保署公告之範圍內。且經康城工程

    顧問公司函詢經濟部水資源局，並於現場勘察時說明。依據

    飲用水管理條例第 5條第 4項之規定，各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公告的結果，均會彙整公布於環保署網站上供大眾查

    閱，本縣並未公告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開發單位於環保

    署網站上查詢後亦確定未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內

    ，並無漏未調查情事。又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準則」第 4條之 1第 1項開發單位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最近連

    續二次評鑑合格之技術顧問機構製作之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

    ，依本法第 7條或第 13條送主管機關審查時，主管機關得免

    程序審查，本開發案所委託之技術顧問機構康城公司即符合

    上述規定，故雲林縣政府依規定不須進行程序審查，得逕行

    召開委員會審查，雲林縣政府程序審查上並未有違法不當之

    情事。（2）本案於環境影響說明書調查期間，開發單位委

    託之技術顧問機構即康城工程顧問服務有限公司依環保署「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相關規定函詢經濟部水資

    源局、水利處及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開發廠址是否位



    於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上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均函覆：非位於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及重要水庫集

    水區、保護帶或水源保護區內，並未告知林內淨水場正在籌

    建中，康城公司已依法善盡調查之義務，環評委員會依據上

    開機關之回函進行審查，其判斷並無違法或不當。（3）委

    員會作出審查結論後，部分人士才以林內淨水場與開發基地

    僅相距 1公里餘為由，提出質疑，開發單位為求釋疑，又委

    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成功大學環境微量毒物研究

    中心完成「雲林縣ＢＯＯ垃圾焚化廠興建及營運計畫附近環

    境介質戴奧辛背景濃度調查及健康風險評估研究施工前健康

    風險評估（含林內淨水場）」報告，雲林縣政府已於 91年 5

    月 16日邀集環評委員及國內著名專家學者審核通過，此審查

    會係依據雲林縣ＢＯＯ垃圾焚化廠興建及營運計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審查結論第 6點辦理。按環評法第 18條規定：開發行

    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時，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並

    由主管機關監督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及審查結論之執行

    情形。雲林縣政府為監督開發單位審查結論之執行情形，除

    邀集環評委員審核外，同時為慎重起見更擴大邀請國內著名

    污染防治專家學者共同參與審核上開報告，所有一切審查程

    序均依法進行，甲○○等 11人所謂未經環評委員會審查與事

    實不符。（4）依上開成功大學環境微量毒物中心完成之「

    施工前健康風險評估報告」及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委

    託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進行「雲林縣ＢＯＯ垃

    圾焚化廠興建對林內淨水場水質影響評估」報告顯示，林內

    焚化爐之設置對林內淨水場之水質影響及人體健康風險並未

    超出可容許範圍，換言之，兩個開發案可相行不悖，故合理

    推斷，縱使環評審查時有將淨水場納入評估，亦不影響其審

    查結論，更何況，委員會及專家學者已為補正審查，基於經

    濟原則，縱使認為淨水場於審查結論時未納入評估或有瑕疵

    ，其程序之瑕疵亦已因成功大學環境微量毒物中心及正修科

    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前開二份評估報告補正完畢。

    （5）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5條規定，開發單位應先查明

    開發行為之基地，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



    制調查表所列之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但淨水廠並

    不屬於上開規定之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故非開發

    單位應查明對象；且開發單位向自來水公司函詢時，自來水

    公司並未告知開發行為半徑 10公里範圍內有規劃中之淨水廠

    及其範圍與進度，故開發單位未能從淨水廠開發機關蒐集到

    可能影響範圍內之規劃中淨水廠相關計畫，依環保署 93年 4

    月 26日函示有關「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

    係指開發單位「蒐集到」可能影響範圍內之規劃中、施工中

    及已完成之各種相關計畫；內政部雖於 89年 8月 14日已核准

    林內淨水廠開發計畫，但真正定案卻是在 90年 7月 11日行政

    院發函同意本計畫照經建會審議結論辦理，故在 90年 4月 23

    日為本案環評審查時，林內淨水廠並非公告周知確定之計畫

    ，要求開發單位應能蒐集到上開計畫內容並納入評估，有實

    質上的困難，開發單位因未蒐集到規劃中之淨水廠相關計畫

    ，方未列入評估，客觀上並無瑕疵可指。（6）依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13條規定，淨水

    處理廠每日處理水量 200,000噸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但因林內淨水廠每日處理水量未達此一標準，未提出環

    境影響評估，故雲林縣環保局只是在進行地目變更時於 88年

    配合會勘而已，環保局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其開發進度

    、時程、規劃內容及處理水量，並無所悉。（7）雲林縣政

    府雖於 89年 12月 29日核准淨水廠地目用地辦理變更，但僅表

    示上開用地日後只能供淨水廠開發使用，並無法確定淨水廠

    何時會開發，又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4條之 1第 1項之規定，開發單位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最近連

    續二次評鑑合格之技術顧問機構製作之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

    ，依本法第 7條或第 13條送主管機關審查時，主管機關得免

    程序審查。本開發案所委託之技術顧問機構—康城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即符合上述規定，故依上開規定環保局不須再

    進行程序審查，得逕行召開委員會由環評委員直接進入實體

    審查，雲林縣政府程序審查上並未有違法不當之情事。3、

    就空氣品質現況調查位置部分：本案廠址在濁水溪南岸堤防

    邊，廠址以北堤防內（上風處）即為濁水溪，並無人居住，



    因此，經審慎考慮後將空氣品質測站選為廠址南方二點，此

    乃基於實際情況考量的修正，此點在環評審查會時即已提出

    口頭說明，各委員皆認可而未提出反對意見，故本案空氣品

    質環境現況調查方式並未有重大違誤，委員會之判斷自無違

    法濫用之處。4、就生態調查部分：（1）按「開發行為環境

    品質現況調查表」中規定：「如無右列機構之代表性資料，

    則應於最近 6個月至少調查 2次」，本案之生態調查除委託專

    家進行實地現勘調查外，另還分別函詢農委會及雲林縣政府

    ，經其函覆，本區非野生動物保護區、棲息地，亦非自然保

    護區，因農委會已提出代表性資料，即不需再受 6個月至少 2

    次調查頻率之限制，開發單位之調查並未違反相關規定。（

    2）本案於生態調查統計時雖曾發現紅隼一次，但紅隼係屬

    冬候鳥，每年 9月至次年 3月出現於平地、河口、沼澤或山區

    湖泊，而本開發基地非位於河口、沼澤或山區湖泊區域，雖

    地形平坦，然終究僅屬偶一發現之個案，無法代表該地區為

    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生活環境。其餘鳥類、蝴蝶、爬蟲及兩

    棲類或哺乳類中皆無發現任何稀有或保育類物種，且雲林縣

    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委員除包含雲林縣政府農業局局長外，亦

    包括社會、經濟、文化、生態、環保等各方面領域之專家學

    者所組成，審查會時委員對相關生態調查報告亦未表示疑義

    。5、相關民意調查部分：（1）在環評法之相關規定中，並

    無民意調查方法之規定，且本開發案已委請公正機關辦理民

    意調查，且將結果忠實呈現，並無任何隱瞞。另依據「開發

    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開發行為環境品質現況調查

    表（附表 6）『社會經濟類別』中 6.居民關切事項之調查方

    法實施問卷調查其調查地點為半徑 5公里範圍內係指核能發

    電廠開發、放射性核廢料儲存處理場所興建適用之，並不適

    用於本開發案，本開發案之民意調查均符合環保署相關規定

    。（2）因中央政府垃圾處理原則為以焚化為主，掩埋為輔

    ，且自 94年起不再補助地方鄉鎮自行興建衛生掩埋場經費，

    因雲林縣政府轄下各鄉鎮垃圾掩埋場處理量平均使用年限只

    剩下 4年，若未能及早未雨綢繆，勢必引爆垃圾危機，因此

    雲林縣政府考量垃圾之成分、減量之效果及用地之取得，規



    劃設置一垃圾焚化廠，在資源回收率未達百分之百之前，作

    為雲林縣政府轄區內垃圾處理之方法，實為目前最佳之垃圾

    處理政策，民意調查報告結論「若使民眾了解焚化爐處理垃

    圾之過程，將有助於興建計畫之推動」應屬合理可信，其調

    查方法及結論並無瑕疵可指。（六）又本開發計畫已執行百

    分之 92（至 93年 8月底），預計 93年 11月主體完工並進行垃

    圾試燒，開發單位已投入鉅額資金，故若撤銷原「有條件通

    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之行政處分，不但將使開發單位

    遭到行政機關違背信賴保護原則之侵害，雲林縣政府亦將面

    臨鉅額之國家賠償，且有造成雲林縣政府轄區內垃圾無處可

    去之虞；故縱使原審審理結果，認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

    屬行政處分且認原處分有瑕疵，亦請斟酌該瑕疵已補正，而

    甲○○等 11人主張之損害並未發生，且日後縱有發生損害，

    亦可依環評法第 23條第 8項之規定尋求救濟，敬請原審衡量

    若撤銷原處分，將使社會公益之受重大損害，相較於甲○○

    等 11人未發生具體損害，且另有其他損害防止之方法，應認

    撤銷原處分顯與社會公益相違背，乃請原審依行政訴訟法第

    198條之規定，駁回甲○○等 11人之訴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係以：（一）環評法第 8條是否屬於「保護規範」，且

    甲○○等 11人等是否為此規定之保護目的所及，而具有提起

    本件撤銷訴訟之訴訟權能？經查：1、環評法係針對特定開

    發行為許可之核發，設定一套前置程序，藉以預防及減輕開

    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並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環評

    法第 1條參照），其評估機制係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

    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

    及審查。就此觀之，環評法之規範目的，似僅在維護抽象之

    環境利益（公共利益），至於個人因此所獲得之利益，充其

    量似僅係反射利益。惟查，環評法第 8條所稱對環境有重大

    影響，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19條之界定，其中不乏屬於影響個

    人生命、身體、財產權益者，例如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

    權益或少數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或對國民之健康、安全等

    有顯著不利影響之情形，則開發行為是否於環境有重大影響

    而應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自不能不考慮當地居民生



    命權、身體權或財產權益受影響之實際情況。再者，環評法

    將開發行為所在地之居民，列為程序進行之必要成員，賦予

    其對開發行為表示意見、界定評估範圍、參與現場勘查與公

    聽會之程序權利，並課予開發單位處理當地居民意見之義務

    （環評法第 9條、第 10條、第 11條第 12款、第 12條參照）。

    自此以觀，環評法實兼有透過程序權保障之賦予，以保障當

    地居民權益之用意。2、環評主管機關於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程序後，必須作成「審查結論」，此一審查結論具有行政處

    分之性質，已如前述，核其內容並非僅止於是否准予開發之

    判定，尚對於開發行為之實施設定基本框架，並可透過「有

    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方式附加開發單位應辦理事項，

    而此等事項亦均與當地居民權益直接相關。此外，審查結論

    可作為後續追蹤管制及考核之基礎，開發單位若有違反，環

    評主管機關尚得予以處罰。是以，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並非只

    是一種程序機制，尚具有規範實體權利義務之作用。因此，

    由新保護規範理論觀之，環評法第 8條之規定，應有保障開

    發行為所在地當地居民生命權、身體權、財產權益不因開發

    行為而遭受顯著不利影響之規範意旨存在，而非純粹以保護

    抽象之環境利益（公共利益）為目的，應屬「保護規範」。

    3、本件依甲○○等 11人之主張，系爭垃圾焚化廠距離臺灣

    自來水公司籌建中之林內淨水廠僅 1.8公里，其焚化爐落塵

    有污染自來水源之可能，而甲○○等 11人又居住於自來水源

    之供應區域，應認為其權益有受侵害之可能，從而具有提起

    本件撤銷訴訟之訴訟權能。故本件雲林縣政府主張甲○○等

    11人不具訴訟權能，其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云云，尚不足採

    。（二）本件系爭開發行為是否係屬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19條

    所稱之「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屬於高度專業性之不確

    定法律概念，固應承認雲林縣政府有判斷餘地。惟按：1、

    本件雲林縣政府係於 90年 3月間收到系爭開發計畫之投標廠

    商（達和焚化廠投標組合）所提出之林內焚化廠興建計畫，

    包括「資格投標書」、「興建營運計畫書」及「環境影響說

    明書」等投標文件，足認雲林縣政府於審查時即已知悉該廠

    商焚化廠預定廠址在林內鄉烏塗村。然承前所述，雲林縣政



    府既於 88年 5月 6日即已會同臺灣省自來水公司及該縣環保局

    等相關單位前往同位於林內鄉烏塗村之集集攔河堰下游自來

    水工程計畫及林內淨水場工程計畫（下稱林內淨水場工程計

    畫）地點進行勘查，嗣經內政部於 89年 8月 14日依區域計畫

    法第 15條之 1許可林內淨水場開發計畫用地後，雲林縣政府

    於 89年 12月 29日函准林內淨水場工程計畫辦理分區及用地變

    更編定事宜，則雲林縣政府對於取水口、導水管及部分送水

    管均在施工中之林內淨水場計畫位置與系爭開發行為之開發

    基地位置僅相距 1公里餘之事實，應知之甚詳。雲林縣政府

    一再辯稱林內淨水場計畫於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之審查

    時尚未定案云云，顯然悖離事實。是雲林縣政府於審查開發

    單位所提出之系爭開發計畫時，並未慮及系爭開發計畫與同

    位在烏塗村之林內淨水場僅相距 1公里餘之情況，及時要求

    開發廠商對該焚化廠廠址是否適宜及對林內淨水場可能之影

    響切實加以評估；且未主動與經濟部水利處或臺灣省自來水

    公司聯繫溝通，深入評估系爭開發行為之排氣落塵對林內淨

    水場水質可能造成之影響，二次召開林內焚化廠環境影響評

    估說明書審查會，亦未邀集水利處或臺灣自來水公司與會；

    此外，雲林縣政府就此部分亦未辦理現場勘查，使該縣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委員實地瞭解相關區位及現況，俾為必

    要之考量，致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逕行認定系爭開發

    行為對環境並無重大影響，而作成「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

    估，且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結論，則審

    查委員所作之結論，出自未能完全評估事實，而有「出於錯

    誤之事實認定或錯誤之資訊」之判斷瑕疵。2、雲林縣政府

    對此雖抗辯：該縣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未能考量系爭開發行

    為排氣落塵對林內淨水場可能之影響，或有瑕疵，然開發單

    位事後業已委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所發展基金會成功大學環

    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完成「雲林縣ＢＯＯ垃圾焚化廠健康風

    險評估研究—施工前健康風險評估報告」（含林內淨水場）

    ，報告中判斷淨水場之衝擊極微，並經雲林縣政府邀集 9位

    著名學者專家審查通過，故上開程序上瑕疵業經補正云云。

    然系爭開發行為之落塵排氣可能影響之範圍，非僅止於系爭



    開發行為對林內淨水場之水質影響，是否有害當地居民健康

    安全，尚包括此一水質影響是否將對當地自然環境及水域經

    營造成不可復原之衝擊，而雲林縣政府又漠視系爭開發行為

    廠址附近抗爭民眾之激烈反對意見，未充分與當地民眾進行

    理性溝通，即以書面審查方式遽以附帶條件方式通過審查之

    方式替代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藉以規避環評法就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所設定之多元參與及意見表達機

    制，即環評法第 9條規定，有關單位或當地居民得以書面提

    出意見；另第 10條則規定，主管機關於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

    響評估之前，應先邀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機關、團體

    、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參與評估範疇之界定；第 12條

    復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會同主管機關、相關機關、團

    體、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進行現場勘查，舉行公聽會等，

    致剝奪當地居民對此項重大開發行為之程序參與權。3、依

    卷附之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6條第 1項之規定，

    縱系爭開發行為並未位於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及重要

    水庫集水區、保護帶或水源保護區，然林內淨水場仍應為說

    明書或評估書記載之相關計畫而應列為環評項目。雲林縣政

    府既為辦理之權責機關亦明確知悉該規定，然開發單位及雲

    林縣政府均未將此淨水廠計畫資訊充分揭露，致該縣環境影

    響評估委員會未能考量系爭開發行為對林內淨水場可能之影

    響，而作成「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且不須進行第二階

    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結論，雲林縣政府遽予公告，自有

    瑕疵。又此部分應由環評委員評估之項目未予審查，尚不得

    以事後送請其他單位即財團法人成大研究所發展基金會成功

    大學環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完成「雲林縣ＢＯＯ垃圾焚化廠

    健康風險評估研究—施工前健康風險評估報告」（含林內淨

    水場）而予取代。4、又訴外人張榮味於雲林縣長任內，在

    「雲林縣政府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ＢＯＯ公

    開招標案」擔任「雲林縣ＢＯＯ垃圾焚化廠興建及營運計畫

    環境環說明書審查會」主任審查委員等職務，另訴外人顏嘉

    賢為該縣環保局長，並在林內焚化廠ＢＯＯ案擔任環評委員

    ，負責審核欲參與該案廠商所提出之環境影響說明書及於林



    內焚化廠ＢＯＯ案價格標之開標時，負責主持開標程序暨於

    該程序審核該價格標標單及決標。兩人均因涉嫌違背職務收

    受賄賂罪名，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 93年度偵

    字第 2536號、2960號、3073號、3040號、3453號及偵緝字第

    229號案件提起公訴，核該起訴理由亦認張榮味及顏嘉賢明

    知環境影響說明書未將林內淨水廠納入評計項目，且當地民

    眾已採取激烈抗爭手段反對林內焚化廠ＢＯＯ案，卻在受邀

    代表當地民眾列席環評審查會時均故意保持緘默，促使林內

    焚化廠ＢＯＯ案之環境影響說明書得以不經過第二階段環境

    影響評估，並在 90年 4月 2日起的短短一個月後的同年 5月 2日

    即通過審查並公告而收受賄賂之事實，有該起訴書附卷足參

    ，益足認本件審查過程及公告確有違法之處。（三）本件雲

    林縣政府所為「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公告處分，

    係屬違法，已如前述；訴願決定未予糾正而為不受理之決定

    ，同有可議之處，原均應撤銷。惟查，本件垃圾焚化廠之工

    程狀況，至 94年 2月 25日為止，實際工程進度已達 98.75%，

    此有開發單位所作 94年 2月份施工進度報告在卷足按，而系

    爭焚化廠，已正式啟用在即，若判決撤銷原處分，目前已實

    施之工程行為均將因原處分之撤銷而失所附麗，而須全予拆

    除，此一社會成本顯然過鉅，殊與公共利益相違背，故原審

    認本件原處分及決定之撤銷顯與公益相違背，爰依行政訴訟

    法第 198條第 1項規定為情況判決，而駁回甲○○等 11人之訴

    ；並依同條第 2項規定諭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0年 8月 7日（9

    0）環署訴字第 0038295號、第 0000000號訴願決定及雲林縣

    政府 90年 5月 2日（90）府環府字第 9036009874號公告之行政

    處分違法等詞，為其判斷基礎。

五、本院按「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

    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

    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

    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

    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



    不為決定者，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第 18條暨行政訴訟法第 4條第 1項定有明文。行政

    處分相對人以外之利害關係第三人，認為行政處分違法損害

    其權利或利益，固得依上開法條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至是

    否為利害關係第三人，觀諸本院 75年判字第 362號判例：「

    因不服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而循訴願或行政訴訟程序

    謀求救濟之人，依現有之解釋判例，固包括利害關係人而非

    專以受處分人為限，所謂利害關係乃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

    言．．」，可知須因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到侵害之人，始能

    以利害關係第三人資格就他人之行政處分提起撤銷之訴。茲

    所謂「法律上利害關係」之判斷，係以「新保護規範理論」

    為界定利害關係第三人範圍之基準。如法律已明確規定特定

    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

    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

    於保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

    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

    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

    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即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此觀司法院

    釋字第 469號解釋理由書自明。準此，非處分相對人起訴主

    張其所受侵害者，若可藉由新保護規範理論判斷為其權利或

    法律上利益受損害，可認為具有訴訟權能，而得透過行政訴

    訟請求救濟；惟另按「訴願法所謂行政處分，係指官署對人

    民所為之單方行政行為，而發生具體的法律效果，且以該項

    處分損害其現實之權利或利益者為限。若恐將來有損害之發

    生而預行請求行政救濟，則非法之所許。」復經本院著有 59

    年判字第 211號判例可參。本件原判決略以:由新保護規範理

    論觀之，環評法第 8條之規定，應有保障開發行為所在地當

    地居民生命權、身體權、財產權益不因開發行為而遭受顯著

    不利影響之規範意旨存在，而非純粹以保護抽象之環境利益

    （公共利益）為目的，應屬「保護規範」。本件依甲○○等

    11人之主張，系爭垃圾焚化廠距離臺灣自來水公司籌建中之

    林內淨水廠僅 1.8公里，其焚化爐落塵有污染自來水源之可

    能，而甲○○等 11人又居住於自來水源之供應區域，應認為



    其權益有受侵害之可能，從而具有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之訴訟

    權能等語，固非無見。惟查原判決僅以「應認為其權益有受

    侵害之可能」，即認有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之訴訟權能，而未

    查明原處分是否已「損害其現實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揆

    諸首開說明，已嫌速斷。次按「行政法院受理撤銷訴訟，發

    現原處分或決定雖屬違法，但其撤銷或變更於公益有重大損

    害，經斟酌原告所受損害、賠償程度、防止方法及其他一切

    情事，認原處分或決定之撤銷或變更顯與公益相違背時，得

    駁回原告之訴。前項情形，應於判決主文中諭知原處分或決

    定違法。」行政訴訟法第 198條定有明文。另按「開發單位

    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

    主管機關應於收到前項環境影響說明書後五十日內，作成審

    查結論公告之，並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開發單位。但情

    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五十日為限。前項審查結論

    主管機關認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經許可者，開

    發單位應舉行公開之說明會。」、「前條審查結論認為對環

    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

    開發單位應辦理下列事項：一、將環境影響說明書分送有關

    機關。二、將環境影響說明書於開發場所附近適當地點陳列

    或揭示，其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三、於新聞紙刊載開發單

    位之名稱、開發場所、審查結論及環境影響說明書陳列或揭

    示地點。開發單位應於前項陳列或揭示期滿後，舉行公開說

    明會」、「前條有關機關或當地居民對於開發單位之說明有

    意見者，應於公開說明會後十五日內以書面向開發單位提出

    ，並副知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評法第 7條、

    第 8條及第 9條定有明文。又按「本法第八條所稱對環境有重

    大影響，係指左列情形之一者：一、與周圍之相關計畫，有

    顯著不利之衝突且不相容者。二、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

    有顯著不利之影響者。三、對保育類或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

    息生存，有顯著不利之影響者。四、有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

    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境涵容能力者。五、當地眾多居

    民之遷移、權益或少數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有顯著不利之



    影響者。六、對國民健康或安全，有顯著不利之影響者。

    七、對其他國家之環境，有顯著不利之影響者。八、其他經

    主管機關認定者。」同法施行細則第 19條亦有明定。由上開

    規定可知，開發行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者，應繼續進行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若開發行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

    ，而主管機關竟認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應可認

    係違法。本件雲林縣政府公告之審查結論「有條件通過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開發單位應依下列事項辦理」，即認不須進

    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原審以：（１）雲林縣政府於審

    查開發單位所提出之系爭開發計畫時，並未慮及系爭開發計

    畫與同位在烏塗村之林內淨水場僅相距一公里餘之情況，及

    時要求開發廠商對該焚化廠廠址是否適宜及對林內淨水場可

    能之影響切實加以評估；且未主動與經濟部水利處或臺灣省

    自來水公司聯繫溝通，深入評估系爭開發行為之排氣落塵對

    林內淨水場水質可能造成之影響，二次召開林內焚化廠環境

    影響評估說明書審查會，亦未邀集水利處或臺灣自來水公司

    與會；又雲林縣政府就此部分亦未辦理現場勘查，使該縣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委員實地瞭解相關區位及現況，俾為

    必要之考量，致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逕行認定系爭開

    發行為對環境並無重大影響，而作成「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

    評估，且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結論，審

    查委員所作之結論，係出自未能完全評估事實，而有「出於

    錯誤之事實認定或錯誤之資訊」之判斷瑕疵。（２）系爭開

    發行為之落塵排氣可能影響之範圍，非僅止於系爭開發行為

    對林內淨水場之水質影響，是否有害當地居民健康安全，尚

    包括此一水質影響是否將對當地自然環境及水域經營造成不

    可復原之衝擊，而雲林縣政府又漠視系爭開發行為廠址附近

    抗爭民眾之激烈反對意見，未充分與當地民眾進行理性溝通

    ，即以書面審查方式遽以附帶條件方式通過審查之方式替代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藉以規避環評法第 9條、第

    10條、第 12條，就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所設定之多元

    參與及意見表達機制，致剝奪當地居民對此項重大開發行為

    之程序參與權。（３）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6



    條第 1項明定：「（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及評估書應記載

    事項及審查要件，依說明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附件三

    ）、評估書初稿、評估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件（附件四

    ）、說明書、評估書初稿應檢送之圖件（附件五）規定辦理

    。」，其中（附件三）及（附件四）規定說明書、評估書初

    稿及評估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含「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

    圍之各種相關計畫如所附表五」，而附表五所列範圍則含「

    開發行為半徑十公里範圍可能影響之各種相關計畫（包含規

    劃中、施工中及已完成之各計畫）」均應載入。是縱系爭開

    發行為並未位於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及重要水庫集水

    區、保護帶或水源保護區，然林內淨水場仍應為說明書或評

    估書記載之相關計畫而應列為環評項目。雲林縣政府既為辦

    理之權責機關亦明確知悉該規定，然開發單位及雲林縣政府

    均未將此淨水廠計畫資訊充分揭露，致該縣環境影響評估委

    員會未能考量系爭開發行為對林內淨水場可能之影響，而作

    成「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且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

    響評估」之審查結論，雲林縣政府遽予公告，自有瑕疵。又

    此部分應由環評委員評估之項目未予審查，尚不得以事後送

    請其他單位即財團法人成大研究所發展基金會成功大學環境

    微量毒物研究中心完成「雲林縣ＢＯＯ垃圾焚化廠健康風險

    評估研究—施工前健康風險評估報告」（含林內淨水場）而

    予取代。因認本件就系爭開發行為是否對環境無重大影響而

    無須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既有未充分斟酌

    相關事項而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錯誤資訊之判斷而有瑕疵

    ，原審自得加以審查，而認定上訴人雲林縣政府前揭公告違

    法，並依行政訴訟法第 198條為情況判決，固非無見。惟查

    ，行政法院受理撤銷訴訟，發現原處分或決定雖屬違法，但

    其撤銷或變更於公益有重大損害，經斟酌原告所受損害、賠

    償程度、防止方法及其他一切情事，認原處分或決定之撤銷

    或變更顯與公益相違背時，始得依行政訴訟法第 198條規定

    為情況判決。經查，原審係以「本件垃圾焚化廠之工程狀況

    ，至 94年 2月 25日為止，實際工程進度已達 98.75%，此有開

    發單位所作 94年 2月份施工進度報告在卷足按，而系爭焚化



    廠，已正式啟用在即，若判決撤銷原處分，目前已實施之工

    程行為均將因原處分之撤銷而失所附麗，而須全予拆除，此

    一社會成本顯然過鉅，殊與公共利益相違背」為其作情況判

    決之唯一論據，是原審顯僅考量撤銷原違法處分將使已實施

    之工程拆除所耗費之成本因素，而得標廠商為取得土地及興

    建工程已支出之金額，似僅係該廠商之私人成本，與社會成

    本有何關連，未據敘明得心證之理由，已嫌疏漏。至於其是

    否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並非行政法院為情況判決時所

    應考慮之項目，否則豈非違法行政處分皆可「就地合法」？

    況依行政訴訟法第 198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為情況

    判決之要件為：㈠原處分或決定違法，㈡原處分或決定

    之撤銷或變更於公益有重大損害，㈢經斟酌「原告」所受

    損害、賠償程度、防止方法及其他一切情事，得駁回原告之

    訴，以免撒銷或變更原處分，致顯與公益相違背。是以本件

    垃圾焚化廠有無興建必要?效益如何?如僅為撤銷判決，是否

    於公益有重大損害？本件公益為何？又公益如有損害，上訴

    人等所受損害、賠償程度、防止方法及其他一切情事，公私

    利益予以綜合衡量比較為撤銷判決是否與公益相違背？攸關

    本件應否為情況判決，原審未予研求，亦欠允當。綜上，原

    判決既有如上所述之違背法令，兩造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

    誤，均有理由，惟本件部分事實，未臻明確，有待查明，本

    院無法逕為法律上之判斷，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由原法院

    更為審理。

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256條第 1項

、第 260條第 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6    年    9     月    6     日

                  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鍾  耀  光

                              法  官  鄭  忠  仁

                              法  官  姜  仁  脩

                              法  官  黃  清  光

                              法  官  吳  慧  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96    年    9     月    6     日



                              書記官  阮  桂  芬

資料來源：司法院行政訴訟法實務見解彙編（續編）（99年 12月版）第 53-55、209-211頁


